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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15/2021_2022__EF_BC_BB_

E6_96_B0_E7_96_86_E5_c73_115384.htm 新疆大学是新疆唯一

一所综合性区部共建全国重点大学，也是国家“211工程”重

点建设的大学之一。新疆大学现有5个博士点，64个硕士点

；3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国家级重点学科；7个自治区级重点

学科；6个“211工程”建设重点学科；3个国家省部共建重点

实验室培育基地；1个国家级人文社会科学基地。 新疆大学

现有经济与管理学院、法学院、人文学院、外国语学院、新

闻与传播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化学与化工学院、生

命科学与技术学院、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旅游学院、信息

科学与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学院、建筑工程

学院、艺术设计学院、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成人教育学院）、软件学院、科学技术学院19个学院，物理

系1个直属教学系，社科部、预科部、体育部3个教学研究部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理化测试中心、工程训练中心3个中心

。 一、报考条件 1、报考人员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2、

考生的报考条件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

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

历的人员；（3）以同等学力资格报考者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已获国家承认的大专毕业学历，毕业后两年（从专科毕业

到2006年9月1日）或两年以上；进修过与报考专业相同或相

近本科阶段5门本科主干课程，成绩合格（需提供有效成绩证

明）。（4）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和成人高校应届本科



毕业生，只能以同等学力资格报考；（5）已获硕士、博士学

位人员可跨专业报考，限录委托培养和自筹经费。 3、年龄

不超过40周岁（1966年9月1日以后出生），报考委托培养和

自筹经费的考生年龄可适当放宽。 4、身体状况符合国家规

定标准（同高考体检标准），复试阶段进行体检。 二、报名

手续、报名时间及考试时间、地点 1、网报时间：2005年10

月10日-31日，每天8：00-23：00（北京时间），逾期不再补

报，不得再修改报名信息。 2、网报地址

：http://www.chinayz.com.cn 3、现场报名：2005年11月10日-14

日凭本人身份证（应届毕业生还需带学生证），现役军人（

文职干部）证件和网上报名编号到相应的现场报名点，进行

缴费、电子照像、确认信息。（区外考生在各省、区招办规

定的报名点办理报名手续。区内：乌鲁木齐、昌吉、哈密、

吐鲁番等地的考生报考我校必须到我校报名点确认报名信息

和考试，其他地州考生在当地报名点进行现场报名、考试。

）我校只受理报考本校各类研究生的报名、考试工作。 4、

报考新疆大学的本校应届本科毕业生及教职工可在9月18日

至27日网上模拟报名，9月27日进行模拟报名信息的确认。（

具体安排另见通知） 5、初试时间：2006年1月14日至15日。

上午：8：30 -11：30，下午14：00-17：00（北京时间）。初

试地点以准考证为准。 6、凡专业目录未注明的外语语种，

均不接受报考。 三、考试科目 1、初试科目：政治理论、外

国语、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共计四门。统考科目政治理论

、外国语、数学（一）、数学（二）、数学（三）、数学（

四）为教育部统一命题，统考科目必须用汉文字答题，复习

大纲也由教育部公布发行。 2、其他科目、英语语言文学专



业的第二外语均由我校命题。备注中注明用民文命题的业务

课，可用少数民族文字答题，备注中未注明用民文字命题的

科目，均用汉文字答题。 3、考试科目的参考书目请参照新

疆大学网站公布的《新疆大学2006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

生专业目录》。 四、复式及录取 1、在复试阶段进行报考资

格的审核，复试考生必须携带本、专科毕业证书及学士学位

证书原件、身份证原件、高等学校历年学习成绩表复印件（

人事部门或教务部门加盖公章则有效），民族考生还须交身

份证复印件。考生报名前应仔细核对本人是否符合报考条件

，凡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将不予录取，相关后果由考生本

人承担。 2、复试时间和地点由我校另行通知，复试内容为

：（1）外语口语、听力测试（2）专业课笔试（3）综合素质

面试。复试形式：笔试和口试结合。跨专业考生、同等学力

考生取得复试资格后，必须另加试两门报考专业的本科主干

课程。 3、2006年我校64个硕士学位授权点拟招收硕士研究

生940名（含国家计划、委托培养、自筹经费）。录取时根据

国家下达的招生规模数和生源情况再做调整。凡属委托培养

、自筹经费考生正式录取前，其本人或所在单位必须与我校

签订委托培养、自筹经费协议书。 五、在我校就读的研究生

，学习和生活待遇 1、实行国家奖学金制度，非定向研究生

享受普通奖学金； 2、实行“助教、助研、助管”的“三助

”聘任制度，对受聘者给予“三助”酬金； 3、对优秀研究

生设立“光华”奖学金、“世川良一”奖学金等。 六、考生

报名时不再出具所在单位同意报考的证明材料，考生与所在

单位因报考研究生产生问题的自行处理。若因上述问题而使

我校无法调取考生档案，造成考生不能复试或无法被录取的



后果，我校不承担责任。 七、如考生需购买考试参考书，请

与我校教材科联系，我处不负责向考生提供参考书。 教材科

联系电话：（0991）8582305 新疆大学研究生招生办联系电话

：（0991）8582567 联系人：叶老师谷老师 地址：新疆乌鲁木

齐市胜利路14号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